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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王利明法学研究系列：人格权法研究（第2版）》密切结合我国人格权
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人格权的基本概念、体系、
一般人格权、各类具体人格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此外，《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王利明法学研究系列：人格权法研究（第2版）》也对人格权的延伸
保护、人格权商品化以及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当代法学家文库·王利明法学研究系列：人格权法研究（第2版）》作者认为，人格权在现代
民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人格权法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应当建立一个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相结合的完整的人格权体系。
人格权法不仅应保护类型化的人格权，还要保护各类人格利益。
作者认为，具体人格权应当包括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信用权、个人信息权等类型。
作者还认为，应当设置人格权请求权制度，从而完善我国民法的请求权体系。
对人格权损害的救济方式主要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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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利明，1960年2月生，湖北省仙桃市人。
1981年获湖北财经学院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获中
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9年2月至1990年2月，1998年8月至1999年6月，先后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法
学院和哈佛大学法学院进修。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
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
曾获“中国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等荣誉称号，以及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第一届中韩青年学术奖、长江学者等奖励。
,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违约责任论》（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侵权行为
法归责原则研究》（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司法改革研究》（获司
法部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吴玉章科研基金三等奖）、《物权法论》、《物权法研究》（获第六届国
家图书奖提名奖）、《合同法研究》(第一、二卷）、《民法总则研究》（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我国
民法典重大疑难问题之研究》（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一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主编或
合著《民法新论》(上、下册，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高等学校出
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民法·侵权行为法》（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奖）、《人格权法新论》（获第九届中国图书评论奖）、《人格权与新闻侵
权》、《合同法新论·总则》；主编或合著司法部本科统编教材《侵仅行为法》、《人格权法》、《
民法教程》（获司法部部级优秀教材奖）、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民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
材《民法》（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合同法》以及多本本科、研究生教材
和高级法官班教材；编著《合同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四卷本)等案例教
材；发表论文集《民商法研究》（1至5辑）和学术论文百余篇。
    王利明教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起草小组重要成员，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专家建议稿的
起草与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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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笔者认为，人格权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支配性：首先，应当承认，人格权的支配性与财产权的支配
性有所不同，不能将支配等同于主体对客体的绝对主宰和自由处分。
支配往往意味着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直接关系，即权利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依法对其
权利客体管领和处理，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意或他人积极行为的辅助。
但是，人格权所具有的处分权能受到极大的限制，如果将支配性理解为主体对客体自由地享有处分的
权利，则人格权中的支配与财产权中的支配含义是不同的，否则，可能将人格作为任意支配的客体对
待，从而使得人本身的价值受到了贬损。
但是，人格权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具有支配性，其原因在于：第一，人格利益被支配首先意味着权利人
无须他人的介入，且在合法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处分。
如果此种处分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当然是为法律所禁止的，但是，这并不否认人格权所具有的支配
性。
第二，人格权与人格利益之间存在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无须其他人协助即可实现，仅依自己的意思
就可以实现权利的内容。
第三，也正是因为人格权具有支配性，所以，对于某一些人格权来说，其内容应包括专有使用权。
如肖像权人和姓名权人在法定的范围内有权以任何方式使用自己的肖像和姓名，并有权有偿或无偿地
允许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或姓名，如允许他人以自己的肖像或姓名做广告等。
通过行使专有使用权，主体可以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财产上的收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格权都包括专有使用权，如名誉权就不具备此种内容。
　　但是，人格权具有支配性并不意味着对人格可以任意地处分，人格权大多是不能处分的，例如，
生命不可抛弃，自由不可转让。
如果通过法律行为非法处分人格，可能会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
　　五、防御性　　所谓防御性，主要表现在人格权请求权中的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特殊救济措施
之上。
法律赋予主体享有人格利益，目的在于维护主体生命、身体的安全和健康，人格权的核心是确认并保
障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免受他人的侵扰，这是一种对消极自由的确认和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人格权也可以称为禁止权。
因此，在人格权受到侵害之后，权利人有权通过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手段来维护人格权利的圆满性
，例如，在名誉权、肖像权等权利受到侵犯时，权利人有权维护其自身的名誉并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
观、公正的评价，使主体对其姓名或名称、肖像等人身专有标志的利益得以维护，使主体从事社会交
往活动的安全利益如隐私等得到保护。
此外，对个人信息等权利，权利人可以采取一种特殊的防御措施，例如，通过请求义务人进行信息的
更正等方式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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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利明编著的《人格权法研究(第2版)》共分3编分别是总论、分论和侵害人格权的责任一共二十三章
，本书密切结合我国人格权立法和司法实践，在广泛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
人格权的基本概念、体系、一般人格权、各类具体人格权以及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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